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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會 102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2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接續昨天的審查，現在繼續處理討論事項第一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

審議及委員鄭汝芬等 24 人、委員田秋堇等 16 人、委員吳宜臻等 20 人、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

委員葉宜津等 23 人分別擬具「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等 6 案。 

現在處理第一條，如果各位沒有意見，第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鄭委員汝芬等提案條文、

吳委員宜臻等提案條文、鄭委員天財等提案條文及葉委員宜津等提案條文通過。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本席對名稱有意見。 

主席：名稱已經通過了。 

請吳委員宜臻發言。 

吳委員宜臻：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主席，我知道名稱已經通過了，但我還是要上台來

發言。昨天本委員會的委員都忘記了這是二天一次會，今天還可以繼續討論，雖然本席錯過了

昨天的發言，但今天還是可以強調一下本席所提修正動議的緣由。 

本席之所以提出這個修正動議，是因為署長一直在談環評業務，我們本來不預期相關環評業

務在組織法中到底要怎麼處理，但昨天署長與本席、賴委員士葆或其他委員的詢答中曾提過，

希望將來環評業務能夠回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也就是說，不要再由環資部或環保署來當砲

灰，既然如此，既然他們不從環境的角度出發，不願再當環境的守門員，那就把名稱改為資源

部好了，本席認為這樣對於綠色能源、綠色資源的發展也滿有幫助，而且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

會一直在談綠色發展、綠色能源等等，只要與綠色有關的，大都是以環保署為主要的工作小組

或幕僚單位，由此看來，他們對資源發展比較有興趣，對於環境權的守門比較有意見，所以本

席質詢到後來，認為不管將來環評法、作用法要怎麼規劃，但他們卻連自己本位的定位都沒有

自覺，認為自己只是砲灰、守門員，我們沒有說環境權一定就是否決經濟開發的最後一道關卡

，但是他的思考點是有必要的，所以本席才提出修正動議。很遺憾的是，昨天進入逐條審查時

，本席不在場，所以法案名稱已經通過了，不過本席聲明要保留，即使到了黨團協商，本席還

是會提出相關意見。謝謝。 

主席：吳委員，剛才通過的第一條是依照你正式提出的提案條文，而你發言中提及的綠色資源則是

另外提出的修正動議，這樣有點自己打自己耶！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我又改變了！ 

賴委員士葆：（在席位上）好啦，第一條通過了。 

主席：好，第一條通過。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我保留！ 

主席：好，你的部分就保留，而且你剛剛的發言也有留下紀錄，委員會的部分就通過了。 

現在處理第二條。第二條昨天也討論了很久，就依照本席與賴委員士葆等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有無異議？昨天有討論過了，而且把氣候變遷……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主席，我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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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吳委員宜臻發言。 

吳委員宜臻：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第二條是有關機關的職掌，這一條非常重要，本席

原本的提案並沒有要把環評業務刪除，不過本席後來有提出修正動議，既然 10 年後的環評業務

，現在的綜計處都不負責了，那麼本席不但要把第一款相關環評、環境業務刪除，甚至提出附

帶決議要求將來負責環評業務的人遇缺不補，因為環保署在環評這塊業務看起來是縮編的，光

做教育也就不需要有這麼多正式編制人員了，將來搞不好還可以委外。以上是本席第二條第一

款刪除的主要立場。 

其次，本席也注意到同黨衛環委員會的田委員秋堇等，他們反而希望強化環資部組織法中關

於環評或污染管制的相關業務，這與本席後來提出的修正動議不一樣，但是第二條看起來，呂

委員學樟的版本也沒有見到，所以第二條應該要保留。以上。 

主席：第二條……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保留！ 

主席：這樣好不好，委員會通過，保留政黨協商……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沒有啦，保留！ 

賴委員士葆：（在席位上）我們昨天已經處理了。 

主席：昨天已經談了很久……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昨天已經通過了嗎？ 

主席：沒有，昨天有做一些溝通。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還沒有通過，第二條、第五條都保留。 

主席：好，第二條保留送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第五條。第五條是有關次級機關及其業務的規定，我們想增列「化學品及污染管制

局」、「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就是放在這一條。 

賴委員士葆：（在席位上）第五條保留。 

主席：針對第五條，現有尤委員美女等提出修正動議。 

尤委員美女等所提修正動議：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聯席審查環境資

源部組織法 

環境資源部尤美女委員修正動議 

修 正 動 議 行 政 院 版 修 正 後 條 文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氣象局：規劃與執行全國氣象事項。 
二、水資源署：規劃與執行水資源事項。 
三、流域管理署：規劃與執行流域管理與水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氣象局：規劃與執行全國氣象事項。 
二、水利署：規劃與執行水利事項。 
三、森林及保育署：規劃與執行森林及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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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事項。 
四、森林及保育署：規劃與執行森林及自然

保育事項。 
五、地務局：規劃與執行地質及地震調查與

礦產事項。 
六、化學品及污染管制局：規劃與執行毒性

化學物質管理、環境用藥管理、環境管理

、環境督察、資源管理、環境鑑識及檢測

管理及化學品登錄管理事項。 
七、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規劃與執行下水

道及環境工程業務事項。 
八、國家公園署：規劃與執行國家公園及濕

地事項。 

保育事項。 
四、水保及地礦署：規劃與執行水土保持、

地質調查與管理及礦產資源事項。 
五、化學品及污染管制局：規劃與執行毒性

化學物質管理、環境用藥管理、環境管理

、環境督察、資源管理、環境鑑識及檢測

管理及化學品登錄管理事項。 
六、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規劃與執行下水

道及環境工程業務事項。 
七、國家公園署：規劃與執行國家公園及濕

地事項。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吳宜臻  田秋堇 

主席：第五條保留。 

因為第二條、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所以昨天所有與這二條有關之修正動議及方才尤委員

美女等所提修正動議一併送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二案－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氣象局組織法草案」案。 

田委員秋堇：（在席位上）這個也要保留吧，環資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都保留了，這要怎麼審

？ 

賴委員士葆：（在席位上）統統要保留啦，第二條、第五條都保留了，這些也都要保留。 

主席：請田委員秋堇發言。 

田委員秋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既然環資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都保留了，接下

來的這些三級機關組織法要怎麼審？應該全部都保留吧！環資部組織法第二條與第五條與三級機

關是連動的，既然第二條與第五條保留了，我建議所有三級機關組織法都保留。 

主席：請廖委員正井發言。 

廖委員正井：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立法委員不能像行政院一樣下沈，我堅持反對把氣

象局弄到環境資源部，當初成立氣象局走的是日本制度，日本的氣象局是放在交通部，如果氣象

局要併入環境資源部，那我們的鐵路是不是也要趕快改成靠右邊走，不要再靠左邊了，所以我堅

持反對氣象局併入環境資源部。 

主席：討論事項第二案－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氣象局組織法草案」案，因為環境

資源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及相關修正動議亦保留併送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三案－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水利署組織法草案」案，

因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及相關修正動議亦保留併送院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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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四案－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森林及保育署組織法草案

」案，因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及相關修正動議亦保留併送

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五案－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水保及地礦署組

織法草案」及(二)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擬具「環境資源部地礦及地質調查局組織法草案」案，因

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及相關修正動議亦保留併送院會處理

。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六案－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下水道及污染防

治局組織法草案」、(二)委員呂學樟等 29 人擬具「環境資源部下水道署組織法草案」及(三)委

員呂學樟等 23 人擬具「環境資源部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組織法草案」案，因為環境資源部組織

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及相關修正動議亦保留併送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七案－繼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委員黃昭

順等 25 人分別擬具「環境資源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等 3 案，因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第二

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及相關修正動議亦保留併送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八案－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森林及自然保育試驗所組

織法草案」案，本案於元月 3 日本委員會審查農業部組織法草案時，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並經

委員會同意，將此一單位改設於農業部，所以這個案子不予審查。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保留！ 

賴委員士葆：（在席位上）已經沒有這個案子了啊！ 

主席：好，那這個案子就不予處理，保留送院會協商。 

討論事項第八案－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森林及自然保育試驗所組織法草案

」案，因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亦保留送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九案－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組織法

草案」案，因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亦保留送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十案－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環境資源部環境教育及訓練所組織法

草案」案，因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亦保留送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十一案－併案審查(一)委員尤美女等 17 人擬具「化學安全管理署組織法

草案」、(二)委員林國正等 16 人擬具「環境資源部化學安全管理署組織法草案」及(三)委員呂

學樟等 26 人擬具「環境資源部化學品及污染管制局組織法草案」案，因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第

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及相關修正動議亦保留併送院會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十二案－審查委員吳宜臻等 21 人擬具「環境資源部核能安全署組織法草

案」案，因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保留送院會處理，本案亦保留送院會處理。 

報告聯席會，以上各案均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各案均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 

有關委員提出書面質詢部分，增列林委員淑芬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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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淑芬書面意見： 

山林水土不同家？ 

●台灣約有四十萬公頃人工林（約七成為國有林地），但難具有規模的生產木材之經濟價值

潛力，然而如果管理得法，台灣森林對生態與環境將會有貢獻。這貢獻的意義要重大得多。 

●現代化的森林管理必須有科學資訊做為後盾，必須以整合「生態學一社會學一資訊學」來

為林業服務。很不幸的，我國與森林管理相關的機構，如林務局、林業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森林保育事業處與國家公園組等單位，卻分散在各不相隸屬的政府機構裡，各自為政，

無法相互合作，而使得森林難以獲得最合理有效的管理。 

●農委會和林產學者一向主張造林的價值，但過往林務局所推動的「造林」作為，不論是「

林相變更（1965~1977）」、「林相改良（1983~1989）」、「全民造林（1996~2004）」以及最

新的「獎勵輔導造林辦法（2008 至今）」，實際上可說都是「開山，砍大樹賣錢，種樹苗領補

助」（砍大樹、種小樹）的惡性循環。 

●以前經濟開發思維已被保育思維取代，業務才會整合到環資部，現行編制下，即發生國有

林被計算入 BOT 廠商的折抵面積中；國有山坡地也不斷配合個案開發解編。經建會的資料也顯

示，民眾種植檳榔，1 公頃賺得 7 萬 3 千元，社會要付出 35 萬元代價；阿里山道路旁種植山葵

、高山茶，每賺得 1 元，環境代價高達 37~44 元，繼續留在農委會，不利於社會永續。 

●雖然林務局被留在環資部，但行政院的修正動議卻打算將林業試驗所移回農業部，意外著

我們國家寧願把國家資源投入林產業的研發，卻不願投入森林、樹林保育之研究，有失組改的用

意，農業部如果有林產業的研發需求，可以比照工研院成立法人機構去做較為適宜，但林業試驗

所的研究人力員額及人力應該留在環資部。 

●以目前的褐根病防治為例，擁有最多樹的林務局，防治技術卻仍需仰賴林業試驗所，如果

林試所被劃入農業部，則未來如果森林、樹木發生疫情，應該由環資部或農業部來處理呢？會不

會又互踢皮球？ 

請問未來海洋環境的保護要怎麼落實？ 

依據行政院版的環資部組織法草案第四條，水與海洋污染防治是所掌理的事項之一，但目前

的現況如下，海洋管理權責劃分紊亂，臨海地區或大陸有關經濟區歸內政部地政司，海岸法（草

案）歸內政部營建署，海洋污染防治法歸環保署管，執行單位卻是海巡署，而海岸土地經營卻是

歸國有財產局，事權不統一情形並未因這次組改有所改善，請問這次的組改是如何回應這個問題

？ 

水利業務分散兩單位？ 

●根據經濟部所統計的資料，臺灣地區單位面積降水量為 2,510 公釐，單位人口分配之降水量

每年每人為 4,348 立方公尺。相較全球平均單位面積降水量 730 公釐，單位人口分配之降水量每

年每人為 28,300 立方公尺。臺灣地區的降水量將近世界的四倍，但每位國民平均可分配之降水

量卻只有世界平均值的七分之一！顯然防洪、抗旱就是我國必需面對的宿命，而這也是水利署長

期以來的兩大核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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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有水庫壩堰已達百座，幾乎難以再找到適合的場址開發新水庫，在新水源難以開

發的情況下，節流與污水再利用變成很重要的課題。下水道業務不僅包括污水的排放、處理，更

包括回收再利用的部份，成為新的水源。而環資部既然將下水道業務納入，卻未將之納入水利署

的業務，卻另外成立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未來水資源調配將分屬兩個不同單位。 

●依行政院版的「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組織法草案」，下水道局掌理下水資源再利用及水處

理政策。而依據「水利署組織法草案」，水利署亦掌理再生水之技術研發及推動，兩組織的權責

有所重疊。 

●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我國未來發生暴雨的機會將隨之增加，近年來即多次發生暴雨而導

致都會區淹水情形，因此下水道對於都會治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然而都會區治水與流域治水應

該是整合治理，環資部卻又將都會區治水業務切割出來於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形成治水業務分

屬兩個不同單位的情況。 

●總之，水利署與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均掌管治水，再生水資源業務，未來恐生權責不分的

情形，組改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是製造問題！ 

主席：報告聯席會，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9 時 25 分） 


